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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航運物流研討會２００４
海難災害處理 (上)

講者：王德超　海損理算師
介紹
在海上沒有什麼是100％肯定的，也沒有什麼是100％安全的。關於海上的意外災害。沒有意外災害也就沒有保險的需要，同樣也就不存在共同海損、救助或其他相關專業法則和知識。如我們所說，事故總會發生。
事實上隨時都在發生事故。在事故範圍的一端，某條船因靠岸速度過快而使船殼有了一個輕微的凹痕，或者10000袋的某種貨物遇水受潮，或其在卸貨過程中發生破裂。這些是經常發生的且微不足道事故，不會用很多的時間、精力、知識和技能去整理出來。靠近範圍另一極端的是一些重大海事災害，他們對船舶和貨物造成嚴重損害，牽涉到巨額資金和很難解決的實踐及後勤上的問題。他們會產生有爭議的法律問題。當然，他們也可能造成生命的損失，或著是嚴重的環境污染。
生命的損失和對環境的破壞，以人類的觀點來看，通常是災害最嚴重的極端情況。但這些複雜問題通常由專業的政府海事救助機構和環保機構來處理。而對生命損失和環境污染的保險索賠則通常由保賠協會和其他專業責任承包人處理，他們有自己的處理專家和處理程式。
下面的例子是一些需要我們在“海難災害處理”的標題下應該考慮這類情形：
( 一條船載有工程項目的貴重貨物從歐洲駛往遠東。貨物是預定來建設一家鋼鐵廠並且對抵達日期有嚴格的最後期限。而船的主機曲柄軸斷了。
( 一條滿載原油的超大型油輪剛駛離波斯灣就發生爆炸，火勢迅速席捲了機艙和艦橋，大多數船員被爆炸奪取生命。
( 一條船載有貴重件雜貨，包括一些工程項目貨物，在途徑新加坡時撞上礁石。兩個貨艙被撞破，海水侵入艙內，並且船被架在礁石的尖頂上。
這些明顯是嚴重，複雜和罕見的情形，大多數相關且不得不作出反應的船舶經營人和發貨人在他們整個職業生涯中都不大可能見到較多這樣的案件。
航海冒險要涉及很多相關人。顯而易見的有船東/船舶管理人、船舶承租人、發貨人和收貨人、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承保人——船殼保險人、保賠協會、貨物保險人、承租人責任保險人及其他。他們都需要有一些海難災害處理的概念，因為一旦發生這種嚴重問題，他們不可避免的將被牽扯進來，哪怕他們並不願意如此。他們不能轉過身背對事件並假裝它不存在。他們必須懂得它；作出反應；把它處理好。這類情形他們需要考慮如下幾點：
( 我在這種情形下的職責是什麼？
( 其他各方的職責又是什麼？
( 我有什麼損失風險/或法律責任？
( 我能做些什麼/我如何保護我自己的利益？
( 我需要那些資源（處理技巧/技術和法律建議/財務）來擺脫麻煩？
如果單一的從某利益方的角度來看待，我們會有很多接近這個主題的方法——例如，我們撇開其他方面不管，僅從貨物方的視角來看待。但我們嘗試以對比的視角來看待。這將意味著我們要試圖從事件各方的視角來審視問題。這個過程則暗示了船方和貨方之間在嚴重海難災害的處境下總是會產生不同的意見或爭論，抑或是法律糾紛。許多嚴重的海難災害是在合作、最短拖延時間和最小的航次中斷的精神下解決。當然，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船東會為一些海難災害全力捍衛自己的利益以擺脫自己的義務並且通過放棄航次和由貨方自行處理貨物來節省他們的費用。其實船東、承租人和貨方沒有必要為海難災害發生嚴重糾紛。這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相關各方所採取的態度。
法律體制
面對一個重大災害時勇氣非常重要。因為面臨情形是陌生的，處於危險中的金錢是巨額的，且出現明顯的法律問題。現在的趨勢就是律師在很早的情況下就介入事件中。他們的工作就是保護委託人的利益，為了完成工作他們會詳細研究委託人的處境並傾向於強調情形中的危險。救助人可能會要求提供救助擔保，船東（或他們的理算人）則用傳真來炮轟貨方以要求得到共同海損的擔保。似乎法律和法律上的義務已完全掌控了整個情形，但絕對重要的是千萬不能失去從實際操作的真實觀點出發來觀察問題。
讓船東、承租人和貨方一起進入這個冒險旅程的目標和理由是以一個固定的價格在一段合理的時間裏將貨物安全地從A地運到B地。較大地海難災害干擾了航程目的的到達，既令人不快又帶來巨大麻煩。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不是一個供技術人員和專家展示其特殊才能和技藝的舞臺或是遊樂場，也決不能變成那樣。無論災害如何，涉及災害的每一方的共同目的都應是安排以最低的損失和最小的代價將貨物運抵預定的目的地。如果完成航次在交易過程中是不實際的和不願被接受的，那麼安排船貨分離要盡可能降低痛苦和費用，並儘量減少後續的損失和成本。
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讓法律行為來束縛貿易的正常交易。在我們處理海難事故時，必須不可避免地要扼要地考慮法律體制。
基本合同
船東與貨主之間通過提單或租約達成的運輸合同，是用船舶通過合理的調度及沒有故意偏航的情況下，按提單/租約條款以及除外風險，將貨物完好地運輸到指定目的地。當他們為自己的合同義務履行主張免責時，唯一理由只有證明他們是被除外風險所阻攔。
我們應認識到下列除外風險在發生重大災害時常常成為討論的主題。
a) 船舶適航。根據海牙/威士比規則，承運人因船舶不適航導致毀損和滅失時得免責，除非其未盡相當注意義務提供適航的船舶。因船舶不適航導致損害時，證明已盡相當注意義務的舉證責任在承運人。
b) 航行過失。更確切地說：“船長、船員、引水人或承運人在船舶航行中或管理中之服務人員的疏忽和過失的行為。”
c) 火災，除非是由承運人的實際錯誤或故意行為導致。
d) 海上或其他可航行水域的危險。
簡單來說，除非運送人/租傭船人是因上述除外風險引起的海難災害或是提單/租約中特別規定的其他事件導致不能完成航次而得以免責，承運人/承租人有義務將貨物運至指定目的地。
航次中止和航次取消
任何較大的海難災害通常會有可能使船東（或偶爾是貨主）希望放棄該航次。
中止主義是合同法中適用于所有合同的一條基本原則。在任何時候因法律所認可的新事實出現且沒有過失方，導致在訂立合同時的情形發生根本改變而使合同無法履行時，合同被中止。某些事件中，戰爭或封鎖這類不確定的而又嚴重的事件在大多數情況下的足以中止合同，相反罷工則很少成為中止原因。
如果一條船嚴重受損，那麼就要根據修理的費用和可能要花費的時間評估其修理的可能性。這通常由檢驗人來估計。概括地說，一般規律是如果完成航次的修理費高於她修理後本身的價值（這種情形有時視作該船“商業性全損”），那麼，這個航次就中止了。
另一種將會涉及到的因素是如果貨物是易腐爛的，那麼對船舶的修理和完成航次就有時間上的要求。如果船舶不能在貨物變得無價值或賣不出去以前修理完畢並完成航次，那麼一旦這種因素成立，這個航次就被中止了。
如果合同因中止因素成立而被中止，雙方當事人則無需再繼續履行進一步的義務。就是說船東或承租人不需要再完成航次，並有權放棄該航次，貨方必須自行取回他們的貨物，從遇難船舶上卸貨，然後安排並支付從那以後貨物的費用直至運至目的地或出售。
當一個船東或承租人聲明航次中止時，貨方的顧問必須仔細核查和檢查一些數字（費用成本，如果是易腐爛貨物時，修理時間），反之已然。
船東依法有權放棄航次時。通常他有第二個選擇，那就是通過轉船並用另一條船將貨物運抵目的地。對於希望保持良好聲譽和客戶關係的一流船東和承租人而言，轉船運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我們可以設想這對二流的船東不具有吸引力，除非他有無法收取運費和租金的危險！如果船東要轉船並繼續航次，他必須在一個合理的時間裏獲得相關事實並迅速作決定；如他決定放棄航次，則必須將貨物轉交給它的主人（根據他對該貨物所擁有的任何留置權和請求權而定）。祇要貨物仍在船上，或仍屬船東控制下時，則船東是該貨物的託管人，有義務妥為保管，直到該貨物移交於貨主或其代理人。
船東的管貨責任
船東，通過船長，有責任對貨物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進行合理的照管以使其在航行期間遇到的普通小事中得到保護，如對貨艙進行通風或泵出艙底污水等例子。他同樣有責任在發生災害後採取必要地手段來防止或減少貨物地損失和消耗，舉例來說，擱淺後登陸並整理受潮的貨物。這個責任並非根據提單義務（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不是船長不履行減少損失的職責，船東就要根據提單承擔責任那麼簡單的事情），而是獨立和額外的義務，是由災害情形引起的。這可能涉及到費用（船東支付）以及船東可能要因為對貨物未採取適當措施而承擔責任。由於這種無因管理使船東產生的任何費用，船東可對貨物行使留置權。 

但船長/船東必須總是與貨主保持聯繫以得到他們的指示。如果可以聯繫到貨方，並能得到他們的指示，則必須按他們的指示處理。船長獲得授權的基礎為他是緊急代理，但當他能得到貨方指示後，他就不再是緊急代理。
海難災害處理的問題
一個誘人的想像，當一個人、公司或服務機構，像仙女那樣，揮舞手中的魔棒來解決所有災害的處理問題。這種服務機構還不存在，儘管我們當中有一些人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盡可能的做得接近仙女那樣的完美。
如同海難災害沒有單一、有規律重複的情況一樣，也沒有單一、簡單的答案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你不可能發明一種公式、或方程式或電腦程式來處理重大災害。任何一個災害情形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你將能從中獲得所必須面對和克服的關於實踐、法律、貿易和人性方面的經驗積累。處理災害情形的方法是對事故有一個綜合的瞭解；可能性；風險性；理論性；專家對這些問題的有效協助以便使你能對情形做出評估和處理計畫，並且集合必要的資源和專門知識來使自己擺脫困境。
比起試圖確定一個人，和一個簡單、包含一切的公式，我們必須考慮所需要專業人士的範圍，包括貨物和船殼的檢驗人，律師，租船經紀人，索賠顧問等，他們每一個人都將為最終解決方案做出部分貢獻。問題在於如何為整個處理過程中的每一特定部分選擇正確的專業人士，並使他們能像真正的高效運作的團隊一樣工作。
另外，我們必須在災害處理的劇本中確定關鍵的演員，他們有能力使某些事發生（且通常更重要的是，防止某些事發生）以及他們如何融入整個環境。他們都有處於風險中的財產和貿易關係並且他們都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給予每個人他所要的，並通過協商和協議來達到。但真實世界並非如此：不得不妥協；利益衝突時你可能不得不尋求法律程序來保護你的利益或得到更有利於你的解決方案。因此，瞭解其他各方對事件處理的目標和關注點是十分重要的。對這點我們只能大概的思考一下，但這樣的研習仍將幫助我們更好的處理真實災害中的特定問題。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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